白山市城市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条例

（2017年9月8日白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7年12月1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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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创建整洁、优美、文明、宜居的城市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浑江区、江源区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具体适用范围由浑江区、江源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各县（市）可以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由市、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环境卫生质量标准，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应当不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

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应当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公布。

第五条  鼓励支持志愿者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环境卫生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市民摒弃不利于环境保护和清洁卫生的传统习俗，倡导节约、环保、卫生、健康、安全的现代生活方式。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环境卫生责任区和责任人

第七条  环境卫生责任区的划分和责任人（以下简称责任区、责任人）的确定，应当遵循谁所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

下列责任区的责任人，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确定：

（一）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地下人防商场、通道、地上管网、架空管线、园林绿化等设施，由产权单位或者维修养护单位、清洁作业单位负责；

（二）文化、体育、娱乐、游览、公园、绿地、机场、车站、码头、公厕、公交站点、加油站、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区域、宾馆、餐饮、园区等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者负责；

（三）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企业等单位的管理区域，由使用单位自行负责。委托物业企业管理的按照双方约定的义务履行；

（四）建设工程的施工场所由施工单位负责，尚未开工的建设工程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储备土地由土地收购储备机构负责；

（五）宗教活动场所由产权所有人或管理者负责；

（六）穿越城市的铁路、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其区域，由管理单位负责；

（七）江河、湖泊、沟渠、池塘及其沿岸，由管理者负责。

第八条  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或者其他管理者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小区由市、区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协调解决，街道办事处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专人负责，确保小区环境卫生符合标准。

第九条  责任区或责任人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由争议发生地的人民政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第十条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责任人签定《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

市人民政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和要求制作《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格式文本。《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载明的事项，应当符合责任区界定清晰、权利义务明确具体的原则。

《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应当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送达责任人，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配合。

责任人应当将《环境卫生责任告知书》在其经营场所等显著位置公示。

第十一条  环境卫生保洁作业单位应当保持环境卫生设施的整洁、完好，及时更新、维护环境卫生设施。

第十二条  责任人应当保证责任区的环境卫生符合市人民政府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

第十三条  责任人应当及时将本责任区内的冰雪清理到指定位置。

第十四条  责任人发现责任区内有破坏环境卫生设施和环境卫生行为的，应当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第十五条  责任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有关环境卫生保洁作业单位及时清运本责任区内的公共垃圾、恢复环境卫生状况；

（二）要求有关部门查处损毁、破坏环境卫生设施的违法行为人；

（三）监督有关部门履行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职责；

（四）举报破坏环境卫生的违法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建立市、区、镇（街）三级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责任制。

市人民政府对全市环境卫生工作负总责，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工作。

浑江区、江源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负总责。

适用本条例的镇（街）配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应措施，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电信、公交、市政等公共基础设施产权单位的监督指导。各产权单位应当做好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环境卫生工作联系沟通机制，通报环境卫生工作情况和重大案件处理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第十九条  建立管行业与管环境卫生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市、区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基层单位和所属行业的环境卫生监督纳入工作范畴，配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在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购买社会服务。

第二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加快建设节能环保公厕，改造老旧公厕。在公园、广场、车站、城市出入口、人口密集区、商业集中区增设卫生箱，不断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有条件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卫生间。

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视等媒体应当加强对责任区和责任人的舆论监督，对影响环境卫生的重大案件可以公开曝光。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责任人未按要求履行清扫保洁义务，使责任区内的环境卫生质量不符合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百元以上八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责任人不履行本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的，由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辱骂、殴打责任人制止违法行为，阻碍、影响环境卫生保洁单位作业，故意破坏环境卫生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损坏环境卫生设施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相关部门没有及时更新、维护环境卫生设施，造成环境卫生状况恶化，或环境卫生状况长期达不到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的，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影响的，由监察机关依法追究主管部门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环境卫生责任区，是指单位或个人所有、使用、管理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场所及其周边一定范围内的环境卫生区域。

本条例所称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的环境卫生负有清理、监督、管理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

